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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等2家公司、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子公司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下
属的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等14家公司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

计为人民币31,489.7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14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524.82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公司于近日为控制的宁夏宁柏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下属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津国瑞”)、宁津瑞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津瑞鸿”）；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子公司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
有限公司下属的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中徽”）、广东兴长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兴长”）、鹤山市鼎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山鼎声”）、南阳市泽诚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季润”）、江陵伊凡新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陵伊凡”）、盐城市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泽恺”）、广德泽广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德泽广”）、常山县欢瑞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山欢瑞”）、湖北凯聚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凯聚”）、重庆昱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昱瑾”）、达州辰
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辰润”）分别向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金
租”）、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租”）、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金
租”）、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宁夏区分行”）进行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交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宁津国瑞、宁津瑞鸿、湖北中徽向交银金租以融资租赁方
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3,621.15万元、13,624.73万元、811.26万
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3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117.29万元。

2、公司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广东兴长、鹤山鼎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向苏州金租以融
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13.93万元、216.46万元、139.25
万元、250.64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4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920.28万
元。

3、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江陵伊凡、盐城泽恺、广德泽广、常山欢瑞、湖北凯聚向北
银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88.06万元、250.58
万元、725.75万元、475.66万元、188.0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5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1,828.11万元。

4、公司与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重庆昱瑾、达州辰润向交行宁夏区分行进行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57.50万元、426.67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
上述2家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59.14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的三届三十次董事会、于 2024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2024年5月14日
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9）、《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4年度授信额度计
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和《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宁津国瑞
1、宁津国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宁津国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71422MA3C76FR43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香江大街与泰山路交叉口东100米路南
8,655万元

2016年3月9日
李辉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承
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销售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保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宁津国瑞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51,037.85
17,678.84
6,775.60
4,185.37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0,612.67
20,129.81
4,985.02
2,427.05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宁津国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宁津瑞鸿
1、宁津瑞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宁津瑞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71422MA3D2PP53F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宁德路东侧
9,000万元

2016年12月28日
郑小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承包，风
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销售及其售后服务，垃圾电站、生物质发电项
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程造价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0%

2、宁津瑞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49,991.7
17,105.4
6,290.18
2,505.35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50,936.95
19,235.55
4,815.36
2,106.81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宁津瑞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湖北中徽
1、湖北中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省中徽辉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0202MACH4UMT5T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30号万达公寓501室（申报承诺）
500万元

2023年5月6日
兰川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
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
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中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768.29
99.74
0.00
-0.2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833.21
145.88
74.08
46.14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中徽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四）广东兴长
1、广东兴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广东兴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42000MA57CN3N88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顺兴北路80号二楼中青创咖42卡
500万元

2021年10月29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嘉嵘新能源（广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广东兴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355.79
268.02
64.92
45.07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349.39
292.53
38.46
23.05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广东兴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鹤山鼎声
1、鹤山鼎声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鹤山市鼎声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40784MAC583697P

鹤山市鹤山工业城和顺路605号自编之一
100万元

2022年12月9日
韩晓东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合
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节能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嘉嵘新能源（广东）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鹤山鼎声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104.00
99.96
0.00
-0.04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11.77
102.02
4.41
2.07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鹤山鼎声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六）南阳泽诚
1、南阳泽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南阳市泽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11330MA9LA30Y3N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产业集聚区中源路中段西侧3号恒力院内102室
100万元

2022年5月26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风力
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南阳泽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157.73
104.72
15.96
5.75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59.34
115.50
15.83
10.40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南阳泽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七）湖北季润
1、湖北季润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季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420600MACYAKM92X

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新风路5号园区一栋四层办公楼401室
500万元

2023年9月21日
陈春燕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风力
发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利
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
（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季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29.62
111.85
14.83
11.8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季润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八）江陵伊凡
1、江陵伊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江陵伊凡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1024MACM2LG25U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白马寺镇新口村六组749号（自主申报）
100万元

2023年6月13日
杨广智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
程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陆上风力
发电机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黑龙江省嘉泽分布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江陵伊凡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0.00
0.00
0.00
0.00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84.50
5.18
8.36
5.1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江陵伊凡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九）盐城泽恺
1、盐城泽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盐城市泽恺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20981MADFQMAMXW

东台市南沈灶镇金星村一组（江苏科美瑞铝业有限公司经营性用房内）
100万元

2024年4月12日
陈春燕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陆上风力
发电机组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
力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盐城泽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59.28
-0.03
0.00
-0.03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盐城泽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广德泽广
1、广德泽广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广德泽广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41822MA8P3JKD6Y

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市誓节镇经济开发区西区前进路19号
100万元

2022年5月31日
杨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
（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淮南嘉恒泽济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广德泽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369.95
99.93
0.00
-0.0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755.70
123.29
33.20
23.36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广德泽广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一）常山欢瑞
1、常山欢瑞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常山县欢瑞新能源有限公司
91330822MAC10HAJ5Y

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青石镇青溪街39号1号楼239室
100万元

2022年10月27日
杨帆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资
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
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常山欢瑞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485.23
103.96
12.61
3.96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482.78
121.75
37.31
17.73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常山欢瑞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二）湖北凯聚
1、湖北凯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湖北凯聚新能源有限公司
91421024MAC9YQBN1E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楚江大道西侧03幢
500万元

2023年2月28日
徐青春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
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充电
控制设备租赁,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湖北凯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171.04
1.17
3.40
1.1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湖北凯聚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三）重庆昱瑾
1、重庆昱瑾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重庆昱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91500115MACFUF0X77

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0号
100万元

2023年4月18日
庞舒彤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
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储能
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标准化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发
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
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力测功电机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互联网数据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重庆嘉恒和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重庆昱瑾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67.64
-0.07
0.00
-0.0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重庆昱瑾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十四）达州辰润
1、达州辰润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法定代表人

类型

达州辰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1511703MAD2YAAD54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杨柳街道绥定大道二段238号好一新五金科技城1栋第3层办公室

第1间

500万元

2023年10月30日

陈春燕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控股股东名称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
发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
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南京嘉恒亚联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2、达州辰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营业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3年度
--
--
--
--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458.32
13.59
17.83
13.59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达州辰润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交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宁津国瑞、宁津瑞鸿、湖北中徽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交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三年。
保证的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租赁本

金、租息、租赁物名义货价、迟延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定的
债务人未按法律文书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生产的债务利息及迟延履行金等)以及债权人为实
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执行费、律师费(以债权人与律师事务所签
订的合同约定为准，包括债权人已付和应付的全部费用)、代理费、咨询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公
证费、认证费、收回和处分租赁物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合理费用。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湖北中徽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宁津国瑞、宁
津瑞鸿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借款主体股东相应出资的股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二）公司与苏州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广东兴长、鹤山鼎声、南阳泽诚、湖北季润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苏州金租签署了

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同意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的租金（租
赁本金加租息）、服务费、违约金、名义货价、迟延履行裁判文书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已经支付或将要支付的诉讼
费、仲裁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过户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
回时的拍卖、评估及处置等费用），以及非因债权人原因导致主合同未成立、未生效、无效（含部分无
效）或被撤销、解除后，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
率及租金变化的，还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借款主体股东相应出资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由其项目电费收费
权提供质押担保，项目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三）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江陵伊凡、盐城泽恺、广德泽广、常山欢瑞、湖北凯聚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北银

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如依主合同之约定债权人宣布主合同加速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
务人支付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宣布加速到期分期履行的，
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的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公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
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由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为其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四）公司与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重庆昱瑾、达州辰润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交行宁夏区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提

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
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范围包括：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
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降低被担保人的项目融资成本或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
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贷

款用于其新能源项目建设（包括置换同用途债务性资金），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年 9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 1,265,551.61万元，占公司 2024年 9月末净资产的 187.82%

%，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营企业提供的担保。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
权的担保额度。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三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02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二届二十二次监事会及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新疆嘉泽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一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0）。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一
级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

2024年12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人民法院出具了（2024）新2122民初2749号民事调
解书。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确认欠原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款2,443.08万元。此款，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同意于2025年2月20日前向原
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付清。

二、如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公司未按上述期限支付，被告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
集团哈密有限公司自愿承担自2022年3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
款违约金以实际欠付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计算。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9,402.27元，由原告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01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8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于2024年12月30日以现场与视频相结合形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谭光明董事、苏天鹏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分别书面委托刘洪
润董事、苏波董事代为出席。会议由董事长刘洪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

经营合同〉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谭光明、刘洪润、邵长虹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1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京

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03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月17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蜂窝路5号院1号写字楼315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17日
至2025年1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

产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分别于2024年12

月26日及2025年1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 特别决议议案：无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816

股票简称
京沪高铁

股权登记日
2025/1/9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持上海股票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和出席人身份

证进行登记。
（二）个人股东持上海股票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三）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人上海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
（四）参加现场会议报名登记时间：2025年1月10日9:00-17:00。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请在参会登记时间内将上述登记资料以电邮（crjhgt@vip.163.com）的方式送达本公司，并在会
议入场审核时出示上述登记资料的原件。

六、其他事项
（一）各参会股东抵达会场后，请配合落实参会登记。
（二）本次会议谢绝个人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1896399
传真号码：010-51896309
电子邮箱：crjhgt@vip.163.com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
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1816 证券简称：京沪高铁 公告编号：2025-002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2025~2027）》
《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2025~2027）》系公司与受托方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
修改，不会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不会导致未来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不会对公司
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局集团公司、受托方）、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局集团公司、受托方）和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局集团公司、受托方）签订的《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
（2022~2024）》及《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2022~2024）》将于 2024年 12月 31日到
期，为持续规范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拟与北京局
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分别签订新一轮《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
（2025~2027）》（以下简称《委管合同》）及《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2025~2027）》（以
下简称《客站资产委托合同》），合同有效期3年，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
输管理合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的议案》，关联董事谭光明、刘洪润、邵长虹
回避表决。

本次签订《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委托运输管理

商业资产使用费收入

合计

关联单位
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2024年度预计金额

457,716
27,722
485,438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委托运输管理

商业资产使用费收入

合计

关联单位
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2025年度预计金额

500,752
29,207
529,95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1. 北京局集团公司
北京局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3年 4月 22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 24,895,969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号。主营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2. 济南局集团公司
济南局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2月 20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 14,169,059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站前路2号。主营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3. 上海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4年 11月 15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 39,883,439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静安区天目东路80号。主营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

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资产规模大，业务稳定，与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延续多年，执行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障碍或困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京沪高速铁路委托运输管理合同》1. 委托运输管理的内容
按照“专业管理、系统负责”的原则，公司委托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

开展运输管理工作。委托运输管理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事项：（1）运输组织管理；（2）运输基础设施管
理；（3）运输移动设备管理；（4）运输安全管理；（5）运输收入管理；（6）铁路用地管理；（7）统计管理；（8）
卫生防疫管理；（9）运输关联业务管理；（10）其他内容。2. 委托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3. 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和铁路运输清算
（1）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由双方按结算项目对应工作量和结算单价确定，据此每年对委托运输管

理费用结算签认。
（2）双方执行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规则有关规定，按照铁路运输收入清算平台管理办法要求办

理清算基础信息的收集、确认工作。
（3）委托运输管理费用结算采用月度预付，季度（年度）结算方式。甲方按照上季度应付乙方委托

运输费用月平均数，每月在25日之前预付委托运输管理费用，季度（年度）根据双方签认的结算数结
算。4. 委托运输费用标准

经双方协商确认委托运输费用项目、工作量名称和结算单价如下（不含税）：

序号

1

2

费用项目

动车组列车
服务费

基础设施设备维护与
车站旅客服务费

工作量单位

千辆公里

营业公里

受托单位

北京局集团公司
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北京局集团公司
济南局集团公司
上海局集团公司

2024年度结算单价
（基数，万元，不含税）

0.1595
270.5697
224.0900
261.8941

委托运输费用项目、工作量名称本合同期内不再变更。结算单价以 2024年度单价为基数，自2025年度起每年在上一年度结算单价（不含税）的基础上按照5.355%增长执行。5. 采取能源消耗激励约束机制。以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期间实际发生的生产用水、用电、用
气量作为新一轮合同能源包干考核指标。

（二）《京沪高速铁路客站商业资产委托经营合同》1. 双方共同的权利义务
（1）执行铁路行业经营管理、安全管理等相关规定，落实安全管理、服务质量、食品卫生、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等责任，维护铁路企业形象，确保依法经营、规范运作，确保委托经营相关资产的安全性、
完整性和功能性。

（2）相互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互利共赢、和谐发展。对于委托经营过程中任何一方提出的
建议、意见，另一方均应当在收到建议、意见之日起30日内答复。

（3）受托方投资与公司资产可区分的设施设备等资产，根据投资范围享有各自的资产所有权及处
置权。受托方投资与公司资产不可区分的设施设备等资产前，双方应就投资资产的所有权及处置权
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4）双方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对委托范围内运输关联业务招商情况、经营状况、收益分配、服
务质量等进行沟通协调，并针对重大问题进行现场分析、现场办公，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运输
关联业务的健康发展。

（5）双方均应服从铁路行业统一管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铁路行业规章制度等规定，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委托经营资产的正常运行，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和整体效率效益。

（6）在未得到另一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一方不得以广告形式或在公共场合使用或摹仿对方的商
业名称、商标、图案、服务标志、符号、代码、型号或缩写等。2. 委托经营范围与期限

（1）委托经营范围：京沪高速铁路沿线北京南站、廊坊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沧州西站、德州东
站、济南西站、泰安站、曲阜东站、滕州东站、枣庄站、徐州东站、宿州东站、蚌埠南站、定远站、滁州站、
南京南站、镇江南站、丹阳北站、常州北站、无锡东站、苏州北站、昆山南站和上海虹桥站等24个客站
商业资产（面积、墙体、空间及设施等）。

（2）委托经营期限为三年，即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3. 收益分配
（1）受托方应向公司支付客站商业资产使用费。收益分配金额按上一年受托方向公司实际支付

的客站商业资产使用费为基数，按每年5.355%增幅比例确定。
（2）受托方按季度向公司支付客站商业资产使用费，受托方应在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第十个工作日

之前，向公司支付上个季度的客站商业资产使用费。资金结算按季度与双方签订的《京沪高速铁路委
托运输管理合同》中的委托运输管理费实行轧差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统一调度指挥的行业特性。为发挥受托方运输管理优势、保障运

输安全、提高运输质量和效率，公司将京沪高速铁路的运输组织管理、运输设施设备管理、运输移动设
备管理、运输安全生产管理、铁路用地管理等委托京沪高速铁路沿线的北京局集团公司、济南局集团
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管理，对其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并向其支付委托运输管理相关费用。北京局集团
公司、济南局集团公司、上海局集团公司使用公司的车站资产开展商业活动并向公司支付费用。

本次签订《委管合同》《客站资产委托合同》系公司与受托方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协商修改，不会
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不会导致未来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不会对公司利益造成不
利影响。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恒中药材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中恒中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恒中药材”），本次担保不涉及关联担保。●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中恒中药材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9,999,852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中恒中药材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999,556元
（含本次担保）。●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中恒中药材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确保中恒中药材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

开展，公司为中恒中药材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2024年12月30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梧州分行”）签订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中恒中药材提供金额为人民币9,999,852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本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4月29日召开中恒集团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2024年度拟在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
不超过50.00亿元（含50.00亿元），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其中，担保总额度不
超过 25.0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22）。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
保额度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登记机关

住所

经营范围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其他情况

广西中恒中药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1450400MA5KM0805A

胡冰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月11日

6,000万元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梧州）管理委员会
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第4幢四层

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非主要农作物种子
生产；蚯蚓养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初级农产品
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化肥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零售；牲畜销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机械
租赁；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林业
产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粮食收
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树木种植经营；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
品生产；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药品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食品销
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直接持有中恒中药材60%的股份，通过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中恒中药材40%的股份。
中恒中药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恒中药材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4,186,474.71
60,492,921.23
63,693,553.48

48.71%
2023年1-12月（经审计）

68,853,685.33
602,762.83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27,216,572.97
63,492,790.43
63,723,782.54

49.91%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54,427,367.64
30,229.06

注：上述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的财务数据已经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

担保金额：公司为中恒中药材9,999,852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
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可以保证中恒中药材资金需求，促进其发

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能够及时掌握中恒中药材经营及资信状况，不存在影响偿债能
力的事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本次是公司执
行股东大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202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
请授信用信担保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含莱美药业及其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44,935.26万元（包含为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比例为6.84%。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参加全国中成药

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制药”）参加了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采购工作。根据全国中

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于2024年12月30日在湖北医保服务平台发布的《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
量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梧州制药产品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拟中标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选产品基本情况

拟中选产品

注 射 用 血 栓 通（冻
干）

规格包装

每支装150mg

功能主治

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用于
瘀血阻络，中风偏瘫，胸痹
心痛及视网膜中央静脉阻

塞症。

拟中选
价格

8.91元/支

拟供应省区

全国

采购周期

3 年（采购协
议一年一签）

注：根据湖北医保服务平台于2024年12月1日发布《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采购文件（首批扩
围接续）（ZCYLM-2024-2）》的规定以及2024年1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申报信息
公开大会相关事宜的公告》文件，按规则产生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后，该企业“供应清单”内其他产
品按报价代表品的降幅等比下调价格，形成非报价代表品拟中选价格。注射用血栓通（冻干）的中选
价格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本次拟中选对公司的影响
梧州制药拟中选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带量采购的注射用血栓通（冻干）（规格 150mg/支）在2023年度合计销售额为 6.70亿元，占公司 2023年度营业收入 30.97亿元的比例为 21.63%；在 2024年1-9月的合计销售额为1.43亿元，占公司2024年1-9月营业收入19.27亿元的比例为7.42%。
本次拟中选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在

执行上要求医疗机构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选品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若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
实施后，公司将积极利用积累的品牌优势和市场资源，努力促进中选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开拓，提高市
场占有率，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射用血栓通（冻干）拟中选本次集采对公司长远发展和未来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上述产品拟中选的公示期为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月3日，中标结果尚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二）上述产品相关采购合同尚未签订，中标数量也未明确，后续事项及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尚具有

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2日


